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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書函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聯絡人：周佩君
電話：02-7736-5668
Email：cpg1030120@mail.moe.gov.tw

受文者：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0日

發文字號：臺教師(二)字第104015145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計畫申請表格、閱讀範圍、競賽細則、活動辦法（1040151455_Attach1.docx、

1040151455_Attach2.pdf、1040151455_Attach3.pdf、1040151455_Attach4.pdf，共

4個電子檔案）

主旨：檢送本部補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置師資培育之大學中等

教育階段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協辦之「2016全國高中生人文

經典閱讀會考競賽」活動辦法與申請表單，惠請轉知所屬

，並鼓勵各校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04年10月30日師大文院字第

1041026908號辦理。

二、為推廣學生閱讀習慣，加深對人文經典的認識，由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辦、社會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協辦之「

2016全國高中人文經典閱讀會考競賽」活動，全國各縣市

高中皆可申請報名。

三、活動申請截止時間為104年11月25日，經評選通過之學校

，將補助若干經費做為經典閱讀活動之推廣和運作，並選

拔該校學生參加「2016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競賽

」。

四、活動辦法和申請表格請見附件內容、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

網站（網址：http://www.ntnucla.com/main/），如有未盡事

宜，請洽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專案助理吳麗冠小姐，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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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34-1472）；電子郵件信箱：lan1001@ntnu.edu.tw

。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階段社會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本部師資培育及藝術

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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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競賽活動辦法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 

協辦單位：社會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一、緣起和目的 

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的《為什麼

要閱讀經典》（Why Read the Classics?），提到「經典」曾這樣說：

「對於已經閱讀過經典的人們而言，會有一種如獲珍寶的體會；

對於還在等待最佳時機來閱讀的讀者而言，經典所蘊含的豐富體

會也絲毫不減」、「經典能帶給人們特別的影響，無論是它們深深

銘刻在我們難以忘卻的想像之中，或者是不知不覺地隱隱藏匿於

層層記憶之下轉化為個人或集體的知識」。 

對於現代人而言，「閱讀經典」尤其具有時代意義。透過經

典閱讀，走入歷經文明淬練的精神世界，拓展更寬廣的視野，提

升整體國家的人文素養，應該是一個具有深刻意義的心靈活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基於這樣的理解，辦理「經典 70‧人

文閱讀」系列導讀演講，就是希望透過專家學者的引導，讓我們

一起走入經典的世界，培養具有厚度與深度的人文情懷，累積屬

於自己的生命穀倉。 

本院在推動「經典 70‧人文閱讀」系列導讀演講的同時，

已經構思將成果向高中端學生輸出，期能提升高中生閱讀理解能

力，奠基其人文素養，鼓勵學生閱讀經典文本，耐心咀嚼文字背

後的理論觀念和歷史演變，是以特舉辦本活動。 
 
二、參賽資格：獲得通過參與本計畫之各高級中等學校在學學生。 
 
三、報名方式：以校為單位，各校選拔至少 10 名報名參賽。 
 
四、活動日程 

（一）申請截止時間：104 年 11 月 25 日 
（二）評選結果公告：104 年 11 月 30 日前 
（三）活動執行時間：104 年 12 月至 105 年 4 月 
（四）會考報名時間：105 年 5 月 
（五）會考舉辦時間：105 年 6 月 4 日 

  
五、活動方式 



（一）閱讀範圍：以本院指定之 10 本「2016 全國高中生人文經

典閱讀會考」指定閱讀範圍為準。 
（二）評選通過之學校，須參加本校磨課師計畫之「經典系列講

座──名家導讀十大西方經典」課程。 
（三）有意願參加本項經典閱讀計畫之學校，應於報名時間內提

出經典閱讀計畫，經本院評選通過者，每校可獲得補助經

費 3 萬元（含部分交通費補助）。本項補助經費應運用於

推廣「經典閱讀活動」，如：購買經典圖書、邀請專家學

者導讀、舉辦讀書會或座談會等其他形式等，以利活動之

進行。 
（四）各校應指派一位指導老師帶隊參加比賽 
（五）計畫執行結束後，每校應選出至少 10 位同學至本校參加

「2016 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競賽」。 
 

六、競賽項目及方式 
（一）個人賽：從閱讀章節和磨課師課程影片做為考試範圍，以

申論題型的方式進行。由本院邀請命題委員，仿效「法國

高中畢業會考」哲學考題模式命題，並聘請評審委員進行

評量，以決定「個人獎」之獲獎名次。 
（二）團體賽：參賽人數 2-4 人，各校以 1 隊為限。採取「成果

報告綜合演示」方式（包括每組 10 分鐘 PPT 口頭發表，

以及小論文、讀書心得等書面報告），於本校進行比賽，

從而產生「團體獎」名次。 
（三）詳細內容請參見附件「2016 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

考活動競賽實施細則」。 
 
七、獎勵方式 

（一）團體獎 
1. 冠軍：計 1 組，頒發獎盃、獎狀、獎金 1 萬元。 
2. 亞軍：計 2 組，頒發獎盃、獎狀、獎金 5 仟元。 
3. 季軍：計 3 組，頒發獎盃、獎狀、獎金 2 仟元。 
4. 團體獎獲獎之指導老師頒與獎牌一座。 

（二）個人獎 
1. 冠軍：計 1 名，頒發獎狀、獎金 6 仟元。 
2. 亞軍：計 3 名，頒發獎狀、獎金 3 仟元。 
3. 季軍：計 5 名，頒發獎狀、獎金 1 仟元。 
 

八、本辦法如有修正，將於本院網頁公布最新版本為準。 



2016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競賽活動實施細則 
 
壹、閱讀範圍 

一、以本院指定之書單為準，內容詳見【「2016 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

考活動」閱讀範圍】。 
二、本校磨課師「經典系列講座──名家導讀十大西方經典」課程影片。課

程網址：http://moocs.ntnu.edu.tw/ 
 
貳、經典閱讀計畫申請 

一、 內容與格式：需填寫經典閱讀活動計畫書，內容包含活動規劃、實施方

式，以及經費規劃，格式不拘，頁數以 A4 尺寸 3 頁為限。計畫書格式

可參見【附件：經典閱讀計畫申請表格】。 
二、 繳件方式和截止日期：104 年 11 月 25 日截止收件，以郵寄方式寄送至

本校文學院院長室（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信封上需註明「申

請 2016 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活動」。 
本校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文學院。 
三、 評選方式：由本院遴選評審委員，召開評審委員會，決定獲選參賽之學

校。 
 
參、會考活動報名方式：獲選之學校於規定時間前，上網填寫參賽項目和參加者

名單及個人資料，報名網址和時間由本院另行公布。 
 
肆、個人組參賽說明 

一、 內容和形式：以本活動指定閱讀內容為考試範圍，採申論題型方式進

行，約 3~5 大題，考試時間以 1.5-2 小時為原則。考試題型可參考「法國

高中畢業會考」哲學考題。 
二、 活動當天，參賽同學需準備附照片之身分證件（如身分證、健保卡），

以供查核。 
三、 評審方式：由主辦單位邀請評審委員組成評審委員會決定之。 
四、 評審結果將於當天閉幕式中公布、頒獎。 

 
伍、團體組參賽說明 

一、參賽人數以 2-4 人為一隊，每校以一隊為限。 
二、團體組須於會考前繳交書面報告以及成果報告綜合演示之電子資料。 
三、評審方式包含書面報告和成果報告綜合演示。 

【書面報告】： 



 格式：須繳交裝訂成冊的紙本書面報告，以 A4 大小約 10 頁（不含

封面）、不超過 1 萬字為原則，格式不拘。 
 形式和內容：報告形式包含讀書心得、讀書會成果報告（以上兩者

為必要），其它如小論文、PPT、講綱等書面資料（可自由呈現）。內

容可從指定書籍的某些論述出發，結合生活經驗、社會脈動，在研

讀討論中獲得的啟發、批判思考和思辨能力為主。 
 繳交期限和方式：須繳交紙本書面報告 3 份，在 105 年 5 月 20 日前

以郵寄方式寄至本校文學院院長室辦公室（以郵戳為憑），信封上需

註明「2016 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活動書面資料」。延遲者視

同放棄。 
本校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文學院。 
【成果報告綜合演示】： 
 報告形式：各組成果以 PPT 報告方式進行，PPT 資料在 104 年 6 月 1

日前上傳至指定網址，截止日後不可修改報告內容。繳交網址將另

行公布。 
 報告時間：學生報告 10 分鐘、評審提問與回應 5 分鐘 
 評分標準：書面報告 40%、成果報告綜合演示 60%。 

 
陸、補助經費編列與核銷 

一、評選通過之學校可獲得補助經費 3 萬元。 
二、補助項目：補助項目僅限交通費、車租、講座鐘點費、出席費、印刷費、

便當費、購書費、雜支（含文具用品、紙張、隨身碟、郵資等），由各

校視活動性質和需求編列，評審通過後，以上經費項目不得變更。 
三、核銷規定：相關支出需符合本活動核銷規定，核銷之說明和附件請見【經

典閱讀計畫申請表格】。 
四、評選通過之學校，若未參加競賽活動者，須繳回補助經費。 

 
柒、本辦法如有修正，將於本院網頁公布最新版本為準。 



「2016 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指定閱讀範圍 

1. 托馬斯‧摩爾著；戴鎦齡譯，《烏托邦》，台北：志文出版社，頁 1-88。 

2. 尼采著；錢春綺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台北：大家出版社，頁 1-101。 

3. 佛洛伊德著；孫明之譯，《夢的解析》，台北：左岸出版社，頁 1-116。 

4. 馬克思‧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台北：

遠流出版社，頁 1-97。 

5. 西蒙．波娃著；邱瑞鑾譯，《第二性》，台北：貓頭鷹出版社，頁 1-140。 

6. 愛德華‧薩依德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出版社，頁 1-102。 

7. 賈德．戴蒙著；王道還譯，《第三種猩猩》，台北：時報出版社，頁 1-73。 

8. 米歇爾‧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北京：三聯書

店，頁 1-77。 

9. 以賽亞‧伯林著；胡傳勝譯，《自由論》，江蘇：譯林出版社，頁 167-221。 

10.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台北：時報出版社，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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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活動計畫 

 

 

 

 

 

 

 

 

 

 

 

承辦學校： 

負責教師：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信箱： 

 



 

一、經典閱讀活動規劃和執行方式 

說明【實際繳交時可刪除】： 

1. 格式不拘 

2. 敘述活動形式、執行方式等（如讀書會、演講、座談會等其他形式） 

  



二、經費預算表 

說明【實際繳交時可刪除】： 

1. 各校經費額度以 3 萬元為限。 

2. 經評審核定後，經費項目不可變更。 

3. 經費核銷需符合本活動和本校會計核銷相關規定。 

4. 除部分項目有特殊規定外，各經費額度可互相流用。 

5. 電子發票、二聯式、三聯式發票請加臺師大統編「03735202」、抬頭請加「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說明 核銷附件 

交通費 

   1. 提供演講者、出席座談會之

師長往來交通補助，核實支

付。 

2. 僅能核銷台鐵、高鐵費用，

其餘費用不予核銷。 

3. 活動訊息需包含活動名

稱、日期和起迄時間、地

點、主講人/與會師長(含職

稱) ，格式不拘。 

本校領據、台鐵/高鐵

票根、活動訊息電子檔 

購書費 

   1. 購買活動指定閱讀書籍。 

2. 實支核銷，購書費上限為

6,600 元。 

發票、購買明細(書籍

名稱、數量，需付廠商

發票章) 

印刷費 

   演講、座談會、讀書會等活動

相關之海報印刷、資料複印、

成果報告或書面報告印製等，

核實支付。 

發票/收據 

講座鐘點費 

   1. 舉辦演講活動，支付演講者

演講費用。 

2. 每小時以 1,600 元支付（若

是邀請臺師大教師，依「軍

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

點費支給規定」，以內聘每

小時 800 元支付）。 

3. 活動訊息電子檔需包含活

動名稱、日期和起迄時間、

地點、主講人（含職稱），

格式不拘。 

領據、活動訊息電子檔 

出席費 

   1. 舉辦座談會等活動，可支付

與會師長出席費用。 

2. 每人次以 2,000 元為上限。 

3. 若臺師大教師出席活動，依

「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

費支給要點」規定，無法支

給出席費。 

領據、活動訊息電子檔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說明 核銷附件 

4. 活動訊息電子檔需包含活

動名稱、日期和起迄時間、

地點、流程、與會師長(含職

稱)，格式不拘。 

便當費 

   1. 舉辦座談會、讀書會等活動

之誤餐費，核實支付。 

2. 活動時間需為用餐時間

（12:00-13:00；17:00-18:00）

才可支付便當費。 

3. 每人次上限為 100 元。 

4. 活動訊息電子檔需包含活

動名稱、日期和起迄時間、

地點、參與人數，並簽到。 

收據、活動訊息 

車租 
   提供會考當天往返遊覽車車

租，車租上限為 6,000 元。 

發票、往返地點說明 

保險 
   提供會考當天帶隊老師與參賽

同學之保險費用，核實支付。 

收據、要保書影本、保

險名單 

雜支 

   舉辦各項活動之文具用品、紙

張、隨身碟、郵資等，核實支

付。 

發票/收據、用途說明 

總計 
   每間學校編列額度以 3 萬元為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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